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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向各单位派出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的通知 

 
(建学组[2008]3号) 

  

部机关各单位、直属各单位，部管社团，各直属党委、总支、支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中发[2008]14号）和部

学习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经研究决定，部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检查组下设指导检查

一组，负责对部机关司局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检查；指导检查二组负责对部直属单位学习实践活动的

指导检查；指导检查三组负责对部管社团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检查。 

  设立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是加强对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和督促检查的重要举措，是以往开展

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成功做法，是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健康发展、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加强指导检

查，有利于全面准确地贯彻中央精神和部党组部署，保证学习实践活动的正确方向；有利于促进部机

关司局、直属事业单位和部管社团学习实践活动的扎实开展，创造性地搞好学习实践活动；有利于及

时总结经验，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让党员、群众满意的成果。 

  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和督促检查各单位的学习实践活动；汇总各单位工

作情况，提供简报素材，总结典型经验；发现各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并督促解决；组织群众测

评工作。 

  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要坚持实事求是，注意方式方法，努力提高工作水平。要紧紧依靠各单

位开展工作；按照部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目标要求和方法步骤，严格检查把关；把

督促检查寓于帮促服务之中；充分发挥各单位的创造性，鼓励和支持探索创新；加强上下沟通，发挥

好参谋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 

  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要从严要求，加强自身建设。要加强学习，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

部党组关于学习实践活动的指示精神上来，努力掌握指导检查工作的主动权。要团结协作，发挥各自

优势，形成整体合力。要严格遵守纪律、坚持廉洁自律，发扬优良作风，树立良好形象。要切实增强

做好指导检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圆满完成部党组交给的任务。 

  各单位要按照中央及部党组的统一部署要求，积极支持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的工作，为指导

检查组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确保学习实践活动目标要求的实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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